附件1
直属附属医院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工作暂行规定
（2016年修订版）摘抄
一、卫生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推荐申报条件:卫生系列副高级职务人员（1965年12月31日以后出生的）在申报晋升卫生系列正高级职务时，除达到卫生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条件外，必须先取得教学系列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第一附属医院2014年执行。对我院安排参加援外医疗队、援疆医疗队、援藏医疗队工作时间满1年或援建附属阜阳医院全职工作时间满2年的，在达到卫生系列晋升正高级职务条件下，可不需取得副教授职务，申报卫生系列正高级职务。

二、各直属附属医院卫生系列指医、药、技、护四类人员。
安徽医科大学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推荐暂行办法
(2018年修订版)摘抄
一、附属医院靠评教授职务推荐条件
在达到皖教人﹝2016﹞1号教学系列教授职务晋升评审条件的基础上，须同时具备以下7条：

①年龄在50岁（含50岁，截止到当年12月31日）以下专业技术人员晋升教授，需取得博士学位。

②任期内发表本专业SCI论文3篇。

③任期内主持以国家自然基金为标杆的二类课题1项或主持一类以上教育教学研究项目1项。

④曾有1年国内访学研修经历或半年国境外访学研修经历（含攻读博士学位，国内要求到双一流大学）。 

⑤承担留学生教学任务的所有学科，任期内每年应承担本专业留学生理论课讲授或临床见习、实习带教工作。

⑥曾担任兼职学生班主任（兼职辅导员）一年及以上且年度考核合格。或受聘学校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并年度考核合格，且聘期内通过第二课堂活动系统指导学生第二课堂活动满40学时，学生满意度达到80%以上。

⑦任期内主持或参加省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前2）或作为指导教师取得三类及以上教学效果或取得二类及以上专业实践业绩（专业课教师参照执行) 或主持开设一门校级网络课程并成功上线。

二、附属医院靠评副教授职务推荐条件
在达到皖教人﹝2016﹞1号教学系列教授职务晋升评审条件的基础上，须同时具备以下前5条：

①年龄在40岁（含40岁，截止到当年12月31日）以下专业技术人员晋升副教授，需取得博士学位。

②任期内发表本专业SCI论文2篇或主持二类以上教育教学研究项目1项或作为指导教师获得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华东赛区二等奖及以上。

③任期内担任兼职学生班主任（兼职辅导员）一年及以上且年度考核合格。或受聘学校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并年度考核合格，且聘期内通过第二课堂活动系统指导学生第二课堂活动满40学时，学生满意度达到80%以上。

④博士毕业于双一流大学并取得博士学位，或任期内具有半年国内访学研修经历（要求到双一流大学）或三个月国境外访学经历（含攻读博士学位）。

⑤承担留学生教学任务的所有学科，任期内每年应承担本专业留学生理论课讲授或临床见习、实习带教工作。

⑥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校级及以上大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优先推荐评审。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1.卫生系列岗位人员，靠评教学系列专业技术高级职务，必须在取得卫生系列相应专业技术高级职务后，方可对应申报教学系列专业技术高级职务。推荐条件和程序参照校教学、研究系列职务晋升推荐条件和程序执行。卫生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推荐申报条件按《直属附属医院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工作暂行规定》（校人字〔2016〕45号）执行。

2.经认定从国（境）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及引进的博士后人员，引进当年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兼职班主任（兼职辅导员）经历及教育教学方面可不做要求。

3.课题分类按《安徽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皖教人〔2016〕1号）文件执行，国家或安徽省教育厅出台新文件后，以新文件为准。

4.本文件中所指SCI论文应为研究论文，其影响因子以其发表当年至申报职称当年，取任期内该期刊最高影响因子认定。

5.对共同署名第一作者SCI收录论文，其影响因子在10分以上（含）或发表在一区的期刊上（以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检索报告为准），其共同署名第一作者SCI收录论文不分排名前后均可认定。

6.对共同通讯作者论文，只认排名最后1位；对影响因子大于10分及以上或发表在一区的期刊上（以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检索报告为准），其共同通讯作者论文不分排名前后均可认定。

7.各类竞赛指导教师原则上应提供主办方颁发证书或由主管部门会同参赛单位认定。受聘学校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和指导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的工作业绩原则上由学生社团管理单位报校团委认定。

8.对晋升教学系列高级职务代表作鉴定结果出现“尚未达到”的，各二级单位不予推荐申报。

9.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任现职时间截止到当年12月31日。

10.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延迟申报：

（1）对当年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含教学事故）受到学校处理的，延迟任期一年推荐申报各类专业技术职务。对专业技术职务任期未满的，在专业技术职务任期基础上延长申报时间。对已经满专业技术职务任期的，以处理之日起计算延长申报时间（按处理时间顺延12个月）。

（2）对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含教学事故）当年已被取消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资格处理的，可视同为受到1年处罚，次年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根据各类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给予相应处理，并可与延期申报时间合并计算。
11.对当年已经推荐评审取得相应资格但未聘任人员，出现违反校纪校规（含教学事故）受到学校处理的，参照各类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延迟聘任。

12.破格申报教学系列正高职称的，年龄原则上应在40周岁以下；破格申报教学系列副高职称，原则上应在35周岁以下。破格申报人员，在学校推荐环节，需在学校师资建设委员会答辩，答辩推荐通过后方可进行学校评审程序。对学校引进高层次人才，在进校2年内不受此条限定。

13.根据学校2016年8月25日校长办公会通过《关于修订直属附属医院靠评教授职务推荐条件》，对直属附属医院已受聘在医疗卫生岗位正高级职务人员，年龄在50岁及以上，靠评教授职务时，达到教育厅教学系列教授职务评审条件，即可参加推荐评审，附属省立医院参照执行（给予3年过渡，2021年取消）。
14.对医院安排参加援外医疗队、援疆医疗队、援藏医疗队工作时间满1年或援建第四附属医院、附属巢湖医院、附属阜阳医院全职连续工作时间满2年及以上的，达到教育厅教学系列教授职务评审条件，即可参加推荐评审。

15.本推荐办法由院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 自公布之日起试行。原《安徽医科大学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推荐暂行办法（2016年修订版）》（校人字〔2016〕44号）过渡3年，2021年1月1日起废止。其中，“专业技术其他辅助岗位申报取消量化测评，增加服务对象满意度测评，考核侧重工作实绩”，自公布之日执行，无3年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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